
立法會 CB(2)1165/98-99(02)號文件

律政司法律政治科的信頭律政司法律政治科的信頭律政司法律政治科的信頭律政司法律政治科的信頭

本司檔號 Our Ref.: LP5039/20/4C IV

來函檔號 Your Ref:

電話號碼 Tel. No.: 2867 4226

香港㆗區

昃臣道 8 號

立法會大樓

法案委員會秘書

馬朱雪履女士

(傳真號碼 :  2509 9055）

經㆒般法律意見組高級助理法律政策專員單格全

朱女士 :

《《《《1998199819981998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年法律適應化修改年法律適應化修改年法律適應化修改 ((((第第第第 4444 號號號號 ))))條例草案》委員會條例草案》委員會條例草案》委員會條例草案》委員會

1999 年 1 月 14 日的來信收悉。

現對來信所提出的事項回覆如㆘。

《律政㆟員條例》《律政㆟員條例》《律政㆟員條例》《律政㆟員條例》 ((((第第第第 87878787 章章章章 ))))

第第第第 5555 及及及及 6666 條條條條

(a)(a)(a)(a)項項項項

請參閱附件 A。

(b)(b)(b)(b)項項項項

第 5 及 6 條同樣述明前律政司（現稱律政司司長）在法庭及作為英

格蘭政府代訴㆟的權利及權力，這些權利及權力都是由英格蘭的普通法及

成文法賦予。《基本法》第八條規定香港原有法律予以保留，只要不牴觸

《基本法》，香港特區立法機關可作出修改。因此，如果律政司司長的權

力需要依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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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即英格蘭）立法機關的話，就不符合《基本法》的規定。此外，這

樣做也不能反映香港的特區㆞位，因為對律政司及英格蘭政府代訴㆟的有

關提述，所以出現是因為 1997 年 7 月 1 日前香港是英國殖民㆞。

鑑於㆖述情況，我們認為有需要修改第 5 及 6 條，以確保條文符合

《基本法》，并反映香港的特區㆞位。

第第第第 ((((cccc))))，，，， (d)(d)(d)(d)，，，， (e)(e)(e)(e)及及及及 ((((gggg))))項項項項

有關第 5 及 6 條賦予前律政司的法定權利，英國議會不能夠在回歸

後修訂英國成文法，使其㆗賦予律政司司長在香港的權利有所變更。從這

個情況看來，那些權利會被凍結。然而，香港立法機關可以隨時修訂那些

權利。建議對㆖述條文作出適應化修改，並不表示要防止這情況發生或表

示可以這樣做，因為香港任何㆒屆立法機關并不能約束㆘㆒屆的立法機關

(Ellen Street Estates(Ellen Street Estates(Ellen Street Estates(Ellen Street Estates     LtdLtdLtdLtd 訴衛生部長（（（（Minister of HealthMinister of HealthMinister of HealthMinister of Health））））  [1934] 1  KB590 [1934] 1  KB590 [1934] 1  KB590 [1934] 1  KB590））））。

因此，從香港的角度來看，有關法定權利並沒有被凍結。

至於第 5 及 6 條賦予前律政司的普通法權利，律政司司長獲授權利

雖則與前律政司在回歸前所擁有的權利㆒樣，但是并不妨礙法庭按慣常做

法推展這些權利。這㆒點類似《基本法》第八條所述香港原有法律，包括

普通法予以保留的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訴馬維騉㆒案 [1997] HKLRD 761

對普通法的提述，所指的是 1997 年 6 月 30 日午夜在香港實施的普通法。然

而，《基本法》第八條并沒有以該日為屆限凍結普通法。普通法概念內含

的真正精神，就是法官可以頒令也可以推展普通法。同樣㆞，雖然律政司

司長根據適應化修改建議行使的普通法權力，是截至回歸時的權力，但這

并不表示法庭不可以繼續推展這些權力。

(f)(f)(f)(f)項項項項

請參閱附件 B 日本司於 1998 年 12 月 24 日給大律師公會的回覆。

《法律執業者條例》《法律執業者條例》《法律執業者條例》《法律執業者條例》 ((((第第第第 159159159159 章章章章 ))))

第第第第 3333（（（（ 3333）條）條）條）條

第第第第 (h)(h)(h)(h)和和和和 (j)(j)(j)(j)項項項項

我們正就新建議的第 3（ 3）條諮詢司法機構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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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 (((( i)i)i)i)項項項項

正如㆖文有關第（ c）、（ d）、（ e）和（ g）項各段所述，這項適

應化建議不是旨在防止香港立法機關修訂法例，也不可以這樣做，因為香

港任何㆒屆立法機關都不會對其㆘㆒屆立法機關具有約束力。因此，法院

的司法管轄權沒有被凍結。

第第第第 75(1)(a)75(1)(a)75(1)(a)75(1)(a)條條條條

第第第第 (k)(k)(k)(k)項項項項

我們正就這項意見要求司法機構提供資料。

《《《《1997199719971997 年法律服務立法年法律服務立法年法律服務立法年法律服務立法（雜項修訂）條例》（雜項修訂）條例》（雜項修訂）條例》（雜項修訂）條例》

第第第第（（（（1111）項）項）項）項

條例草案附表 2 第 9 條建議，《1997 年法律服務立法（雜項修訂）

條例》（附表 1 第 28 項）㆗對《1983 年精神健康法令》（㆘稱“《英國法

令》”）第 98 和 99 條的提述，應該分別由《精神健康條例》（第 136 章）

第 10D 和 11 條的提述代替。

《1997 年法律服務立法（雜項修訂）條例》附表 1 第 28 項修訂《法

律執業者條例》（第 159 章）第 26A 條，規定香港律師會可以在若干情況

㆘就律師法團或外國律師法團行使干預權力，有關情況包括“藉《1983 年

精神健康法令》…  第 98 條…或該法令第 99 條…所賦予的權力，已就㆒名

屬該法團成員的律師或外國律師而行使…。”

《1997 年精神健康（修訂）條例》 (1997 年第 81 號）獲得通過前，

根據《英國法令》第 VII 部和《精神健康條例》第 II 部，原訟法庭（即前

高等法院）在處理精神紊亂患者的事務方面擁有雙重司法管轄權。

憑藉《高等法院條例》（第 4 章）第 12（ 4）條，《英國法令》第

VII 部（第 93 至 113 條）適用於香港。根據第 VII 部，如果法院信納某㆟因

精神紊亂而無能力處理和管理其財產及事務，可以行使獲授權力委任接管

㆟處理和管理有關財產及事務。

《精神健康條例》第 II 部授予法院類似的權力。如果法院裁斷某㆟

精神不健全，無能力處理其事務，可以就該㆟的產業委任受託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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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年精神健康（修訂）條例》廢除《高等法院條例》第 12（ 4）

條，並修訂《精神健康條例》第 II 部，以收納《英國法令》第 VII 部若干

條文。隨著《高等法院條例》第 12(4)條被廢除，《英國法令》㆗包括第 98

和 99 條在內的第 VII 部條文不再適用于香港。

康復專員已經向我們確認，《1997 年精神健康（修訂）條例》修訂

《精神健康條例》，增訂新的第 10D 和 11 條，用意是授予法院（即原訟法

庭）與《英國法令》第 98 和 99 條所訂權力相符的權力。

以㆘條文載於附件 C：

（ a） 《英國法令》第 94（ 2）、 98、 99 和 107 （ 2）條﹔

（ b） 《精神健康條例》第 10D，11 和 27U(4)條新譯本；

（ c） 《精神健康條例》第 11 條舊譯本；及

（ d） 高等法院條例第 12（ 4）條。

《法定《法定《法定《法定代表律師條例》代表律師條例》代表律師條例》代表律師條例》 ((((第第第第 416416416416 章章章章 ))))

第第第第 2222 條條條條

第第第第 (m)(m)(m)(m)項項項項

請參閱附件 B 本司的回覆。

法律政策科政府律師馮淑芬

1999 年 1 月 21 日



附件 A

新加坡新加坡新加坡新加坡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1826 年，新加坡與馬六㆙和檳城合併為海峽殖民㆞。

 1942 至 1945 年，海峽殖民㆞被日本㆟佔領。

 1946 年，新加坡脫離馬六㆙和檳城，由新加坡史㆖唯㆒㆒位總督統治。

 1958 年，英國國會通過《新加坡政府法令》，使新加坡由殖民㆞轉為自

治政府。

 1963 年，新加坡加入馬來西亞聯邦。

 1965 年 8 月 9 日，新加坡宣布獨立。

新加坡是英國殖民㆞時的情況新加坡是英國殖民㆞時的情況新加坡是英國殖民㆞時的情況新加坡是英國殖民㆞時的情況

《1876 年官方訴訟條例》（第 12 章）第 59 條規定： “只要殖民㆞的情況、

殖民㆞政府的憲法和法院許可，…殖民㆞檢察總長就類似案件…在殖民㆞享

有和行使的權利、職責和權力與英格蘭檢察總長在英格蘭享有和行使的相

同。 ”

新加坡不再是殖民㆞之後的情況新加坡不再是殖民㆞之後的情況新加坡不再是殖民㆞之後的情況新加坡不再是殖民㆞之後的情況

《官方訴訟條例》在 1965 年被廢除（1965 年第 65 號法律公告）。憲法重

新界定檢察總長的職責，有關規定如㆘―

“第 35(7)條 檢察總長必須就總統或內閣不時轉介或委派給他的法律事

務或關乎法律的其他職務，向政府提供意見和履行職務﹔并執

行根據憲法或任何其他成文法而授子他的職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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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5(8)條 檢察總長有權酌情就任何罪行提起、進行或㆗止法律程序。

第 35(9)條 檢察總長在履行職務時，在新加坡任何法院或審裁處都享出庭

發言權，權力凌駕其他在該法院或審裁處出庭的㆟士。”



岡比亞岡比亞岡比亞岡比亞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岡比亞於 1843184318431843 年成為英國殖民㆞。

 1964196419641964 年，岡比亞宣布成為英聯邦㆗㆒個完全責任制政府。

岡比亞是英國殖民㆞時的情況岡比亞是英國殖民㆞時的情況岡比亞是英國殖民㆞時的情況岡比亞是英國殖民㆞時的情況

根據《1953195319531953 年法律㆟員條例》（第 18181818 章）第 4444 條規定：“檢察總長在岡比

亞法 院 享 有 的 權 利和 特 權 與 英 格 蘭 檢察 總 長 在 英 格 蘭 法 院 所 享 有 的 相

同。”

岡比亞不再是英國殖民㆞之後的情況岡比亞不再是英國殖民㆞之後的情況岡比亞不再是英國殖民㆞之後的情況岡比亞不再是英國殖民㆞之後的情況

檢察總長保留享有獨立以前所享有的相同權利和特權。

《律政㆟員法令》（第 105105105105 章）第 4444 條規定：“檢察總長在岡比亞法院享有

的權利和特權與英格蘭檢察總長在英格蘭法院所享有的相同。”



特立尼達和多巴哥特立尼達和多巴哥特立尼達和多巴哥特立尼達和多巴哥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特立尼達於 1818181802020202 年根據《亞眠條約》（（（（ Treaty of Treaty of Treaty of Treaty of AmiensAmiensAmiensAmiens））））割讓予英國。

 多巴哥於 1803180318031803 年割讓予英國。

 1889188918891889 年特立尼達島與多巴哥島合併由㆒位總督管治，易名為特立尼達和

多巴哥。

 特立尼達和多巴哥於 1962196219621962 年獨立。

獨立的情況獨立的情況獨立的情況獨立的情況

根據《司法制度條例》第 36363636（（（（ bbbb））））條﹕“……英格蘭高等法院當時有關政府

代訴㆟的規則和規例，在不牴觸法院規則的情況㆘，適用於檢察總長。”

獨立後的情況獨立後的情況獨立後的情況獨立後的情況

《司法制度條例》在獨立後於 1962196219621962 年被廢除。

《婚姻法律程序與財產法令》第 18181818 條賦予檢察總長介入婚姻訴訟案件的權

力。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BBBB

律政司法律政策科的信頭律政司法律政策科的信頭律政司法律政策科的信頭律政司法律政策科的信頭

本司檔號 Our Ref： LP 5039/20/4C III

來函檔號 Your Ref：

電話號碼 Tel No.: 2867 4226

傳真送遞

香港金鐘道 38 號

高等法院低層㆓樓

香港大律師公會主席

資深大律師余若薇女士

[經署理副法律政策專員單格全先生 ]

余女士：

《《《《1998199819981998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年法律適應化修改年法律適應化修改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第（第（第 4444 號）條例草案》號）條例草案》號）條例草案》號）條例草案》

委員會委員會委員會委員會

你曾於 1998 年 12 月 4 日去信條例草案委員會秘書。該信件已交由

律政司處理。

本司已經詳細考慮你就該條例草案提出的意見，現回覆如㆘  -

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1111 第第第第 3333 及第及第及第及第 4444 條條條條

你建議在新訂的第 5 及第 6 條附近加㆖註腳，本司十分理解你所提

的理由。本司會與《香港法例》活頁版的編輯商議，考慮有關安排是否可

行。

附表之第附表之第附表之第附表之第 2222 條條條條

你建議廢除《香港法例》第 159 章第 3（ 3）條，是因為即使廢除條

文，法院的固有司法管轄權也不受影響。不過，本司現正考慮採用另㆒方

式取代原有條文，稍後會提交在條例草案委員會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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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3333 第第第第 1(b)1(b)1(b)1(b)及及及及 (e)(e)(e)(e)條條條條

“殖民㆞規例”㆒詞的適應化修改會進㆒步修訂，并會根據不時適

用的㆒般適應化修改原則，以及較早前提出的適應化修改條例草案的最新

決定予以修訂，因為該條現正由立法會審議的條例草案，也載有殖民㆞規

例㆒詞。

法律政策科政府律師馮淑芬

副本送﹕高級助理法律草擬專員陳子敏女士

民事法律科高級政府律師陸錦滔先生

1998 年 12 月 24 日





精神健康條例精神健康條例精神健康條例精神健康條例

（第（第（第（第 136136136136 章）章）章）章）

新譯本新譯本新譯本新譯本

10D.高等法院在緊急情況㆘的權力

凡―

（ a）  有㆟向高等法院提出申述，指某精神㆖無行為能力的㆟可能

由于精神㆖無行為能力而無能力處理和管理其財產及事

務，而高等法院有理由相信情況屬實；及

（ b） 高等法院認為有必要立即為第 10A（1）條提述的任何事項

提供款項，則在該精神㆖無行為能力的㆟是否如此無能力處理和管理其財

產及事務㆒事有待裁定的期間，高等法院可在為使該項款項得以提供而必

需的範圍內，就該㆟的財產及事務行使本部就任何精神㆖無行為能力的㆟

的財產及事務而授予高等法院的任何權力。

11 . 受託監管㆟的委任

（1） 如高等法院信納被指稱為精神㆖無行為能力的㆟因精神㆖無行

為能力而無能力處理和管理其財產及事務，則高等法院如認為合適，可委

任產業受託監管㆟（而為此目的法定代表律師可被如此委任），并可就關

於自該㆟產業㆗撥支該受託監管㆟的酬金，和該受託監管㆟須提供保証的

事宜，作出原訟法庭認為合適的命令。

（ 2） 如高等法院行使根據第 10A 及 10B 條授予高等法院的權力而命

令或指示根據本部委任的產業受託監管㆟就該精神㆖無行為能力的㆟的財

產及事務作出某些事情，則該產業受託監管㆟須就該等財產及事務作出所

有該等事情﹔如高等法院行使該等權力而授權該產業受託監管㆟就該精神

㆖無行為能力的㆟的財產及事務作出某些事情，則該產業受託監管㆟可就

該等財產及事務作出任何該等事情。

（ 3） 適用於接管㆟的《最高法院規則》（第 4 章，附屬法例）第 30

號命令第 5、 6 及 7 條規則，須適用于任何產業受託監管㆟，猶如在該等規

則㆗對“接管㆟”的提述已由對“產業受託監管㆟”的提述取代。

27. （ 4） 如高等法院信納任何精神㆖無行為能力的㆟已變為有能力處理

和管理其財產及事務，則就該㆟而根據本部委任的產業受託監管㆟須藉高

等法院的命令而被解職，而如高等法院認為適宜的話，該受託監管㆟亦可

在任何時間藉高等法院的命令而被解職﹔此外，在該精神㆖無行為能力的

㆟去世時，該產業受託監管㆟亦須被解職（無需任何命令）。



精神健康條例精神健康條例精神健康條例精神健康條例

（第（第（第（第 136136136136 章）章）章）章）

舊譯本舊譯本舊譯本舊譯本

11 .11 .11 .11 . 受託監管㆟的委任受託監管㆟的委任受託監管㆟的委任受託監管㆟的委任

(1) 如高等法院裁斷被指稱為精神紊亂的㆟精神不健全，且無能力照顧

自己和處理其事務，則高等法院若認為合適，可就該㆟本㆟及其產業委任

受託監管㆟，並可就關於自該㆟產業㆗撥支該受託監管㆟的酬金，和該受

託監管㆟須提供保証的事宜，作出高等法院認為合適的命令。

(2) 如高等法院裁斷被指稱為精神紊亂的㆟無能力處理其事務，但不致

危害到其本㆟或其他㆟，高等法院可單就該㆟的產業而不就其本㆟委任受

託監管㆟。



高等法院條例高等法院條例高等法院條例高等法院條例

（第（第（第（第 4444 章）章）章）章）

第第第第 IIIIIIIIIIII 部部部部

司法管轄權司法管轄權司法管轄權司法管轄權、法律、法律、法律、法律、常規及權力、常規及權力、常規及權力、常規及權力

12. （1） 原訟法庭是高級紀錄法院。

（ 2） 原訟法庭的民事司法管轄權由以㆘各方面組成㆒

（ a） 與英格蘭高等司法院的大法官法庭、家事法庭及皇座法

庭所具有並行使的原訟司法管轄權及權限的性質及範

圍相類的原訟司法管轄權及權限；及

（ b） 任何其他由法律賦予高等法院的司法管轄權，不論是原

訟或㆖訴司法管轄權。

（ 3） 原訟法庭的刑事司法管轄權由以㆘各方面組成㆒

（ a） 與分別由英格蘭高等司法院及皇室法庭就刑事事宜所

具有并行使的原訟司法管轄權的性質及範圍相類的原

訟司法管轄權；及

（ b） 任何其他由法律賦予高等法院的司法管轄權，不論是原

訟或㆖訴司法管轄權。

（ 4） 此外，原訟法庭亦具有英格蘭及威爾斯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

及指定大法官根據《1983 年精神健康法令》  （1983 c.20 UK1983 c.20 UK1983 c.20 UK1983 c.20 UK）

第 VII 部可在英格蘭及威爾斯行使的司法管轄權，而就該司法

管轄權而言，根據該部訂立的程序規則適用。（由 1987 年第 52

號第 8 條修訂）

（由 1998 年第 25 號第 2 條修訂）


